
 

证券代码：002699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20-034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新华互联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属于框架性、意向性的约定，具体的合作内容和实施细

节尚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的签署暂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3、本协议的签订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于近日与

新华互联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互联”）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本着平等互利、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双方基于各自的主营业务与

资源，在文化领域开展多方面的深入合作，推动新华书店品牌进入新兴传播阵地，

引入新技术、新模式，共同促进双方的产业发展。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新华互联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110102MA0011BTD35 

成立时间：2015 年 10月 20日 

注册资本：9000 万 

法定代表人：许维华 



 

经营范围：出版物零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销售食品；餐饮服务；从事互

联网文化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版权代理；版权贸易；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市

场调查；企业策划；计算机系统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经济

信息咨询；餐饮管理；验光、配镜；摄影扩印服务；租赁机械设备；汽车租赁（不

含九座及以上乘用车）；销售珠宝首饰、针纺织品、鞋帽、箱包、钟表、乐器、

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工艺品、日用品、办公用品、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

化学品及危险品）、机械设备、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

电子产品、医疗器械Ⅰ类、医疗器械Ⅱ类、清洁用品、化妆品；航空机票销售代

理；火车票销售代理；文艺演出票务代理；体育赛事票务代理；展览会票务代理；

博览会票务代理；景区门票销售代理；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运动项目除

外）；组织体育赛事。（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

物零售、餐饮服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互联网信息服务、

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其控股股东为新华书店总店有限公司。新华书店总店于 1937 年 4月 24日在

延安成立，1951 年 1 月 1 日由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改制而成中央一级的国有图书

总发行单位，现隶属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新华书店总店是具有悠久革命历史的文

化企业，为新中国的出版发行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内容 

商品合作：基于新华互联和新华书店总店的渠道优势和公司的供应链优势，

公司将商品提供给新华互联，在新华互联的平台新华书店商城及新华互联的合作

平台售卖。 

流量合作：依托美盛文化丰富的媒体资源和红人资源，新华互联将其销售或

合作的商品提供给乙方进行商品的流量推广合作。 

开发联名文创产品：双方联合各自所拥有的 IP 开发新型文创产品，共同筛

选确定文创产品合作清单。合作开发的文创产品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由双方另行



 

签署具体项目合作协议确定。 

线下咖啡场馆合作：基于公司旗下同道大叔拥有在线下经营咖啡场馆的经

验，新华互联和新华书店总店与公司进行咖啡场馆的合作，且双方将用各自资源

合作落地书店和高校内咖啡场馆。 

2. 合作期限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本协议有效期 3 年，协议到期后自动续约 1年，双方

任何一方对本协议续约持有异议者，须在本协议到期前 30 日提出。 

3. 其他 

本协议为战略框架协议，合作过程中如遇具体项目，双方将本着“一事一

议”的原则签订补充协议或项目合作协议，商定收益分配模式、结算方式、具体

权利义务等，补充协议或项目合作协议与本协议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的签署将有利于发挥公司与新华互联双方企业优势，双方缔结合

作伙伴关系，展开全方位的协同协作，有利于提升公司的产业资源，对公司未来

经营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2、本协议的签署暂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本协议后续合作项目的落地实施将对公司未来年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产生积极

影响。 

 

五、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协议属于框架性、意向性的约定，具体的合作内容和实施细节尚

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协议涉及的各后续事宜，严格按照有关

规定履行公司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新华互联.美盛文化战略合作协议》。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9 日 

 

 

 


